
邵 阳 市 财 政 局
邵财提案字〔2025〕57号（A类）

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0130号提案的
答复

张程、何杨奇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为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派出执法机构配

备执法车辆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并综合协办单位意

见，现答复如下：

一、车辆配备现状及困难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市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土地

出让收入呈断崖式下降，而“三保”支出、政府债务还本付

息支出压力持续加大。市财政在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高

度重视市场监管工作，着力支持营造更加公平、更高质量、

更为安全的市场环境。2025年，市财政年初预算安排市监局

各类专项经费 1228万元，主要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检测、市场监管、知识产权推进等方面；并拨付非

税收入执收成本 434.71万元。

据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我市七县二市三区共有

市场监管派出机构（即市场监管所）114家,人员编制 607人，

实有人数 584人；现有执法执勤用车 71辆，全市市场监管

所车辆配备率达 62.28%。当前市场监管基层执法车辆配备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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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辆编制限制。根据执法执勤用车制度改革规定，

国家对执法执勤车辆的配置范围、保留比例、编制核定等都

有明确要求。《湖南省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管理办法》（湘

财资〔2022〕3号）规定，执法执勤用车根据经批准的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的执法执勤用车编制，实行总额

控制。因机构变更、工作职责调整或者人员编制增加原因申

请增加执法执勤用车编制的，由主管部门在本部门执法执勤

用车编制总额内调剂。因特殊情况确需核增的，财政部门应

当按照核增编制数量，相应扣减相关部门公务交通补贴预算

并核减到人。据统计，邵东市、隆回县、洞口县、武冈市、

城步县、双清区市场监督系统（含派出执法机构）已满编配

备车辆；邵阳县、绥宁县执法执勤车辆编制数均为 0；新邵

县、新宁县、大祥区、北塔区也仅有少量空编。

（二）政策依据不足。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市场监管基层执法装备配备的指导意见》(市监

稽发〔2021〕35号)，市、县、乡三级根据需求选配执法执

勤车辆（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等交通装备。

湖南省市场监督局因牵涉面广复杂，暂未出台相应政策。

（三）三公经费约束。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以来，中央三

令五申巩固改革成果，要求“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公务用

车（含执法执勤用车）购置受严格的预算管理约束。

二、解决市场监管基层执法车辆紧缺的措施和建议

（一）盘活存量，用足现行政策。一是督促存在车辆空

编的县市区结合本地区市场监管基层执法需求和财力状况

等实际情况，逐步增配执法执勤车辆。2023年以来，市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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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新执法执勤车辆 3台，县市区新购置

市场监管执法车辆 9台，一定程度缓解了执法车辆紧缺问题。

二是充分利用公车管理平台和公车租赁平台，如邵阳县根据

县委县政府规定，外出执法执勤从公车管理平台上叫车。三

是在不突破编制总量的情况下，市县市场监管部门更新车辆

时，可按政策酌情调整车型结构或适当提高配置标准，设法

提升保障能力。四是提高现有车辆使用效率。要求市场监管

所一方面要加强统筹调度，人休车不休，确保现有车辆的使

用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执法执勤车辆管理制

度，确保用于执法执勤一线岗位，严禁挪作他用。

（二）积极建议，争取上级支持。建议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协商省财政厅，针对市场监管机构改革后的执法执勤车辆

编制数进行重新核定，并出台省级市场监管基层执法装备配

备标准相关政策文件，让市县有章可循。我局将会同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积极向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争取省级对

我市市场监管基层执法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执法保障能力

得到全面提升。

感谢你们对财政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邵阳市财政局

2025年 6月 10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联系人：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 蔡玲芝 13973976160

邵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10日印发


